
中央财经大学 2016 年审计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为更好地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审计人才的需求，根据教

育部和我校相关招生要求，特制定2016年审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

专业代码为025700。 

一、专业简介 

2011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8 



复试时须提交两篇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的与所报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

养单位同意。 

 报考骨干计划的考生，须满足以上报考条件，其他未提及之处，均以教育

部发布的骨干计划招生相关文件为准。 

（二）考生学历学位认证要求 

 1.教育部全面审核所有考生网上报名填报的信息，尤其是学历（学籍）信

息。学校于网报结束后在研究生院网站公布学历（学籍）信息存疑的考生名单，

该类考生须在现场确认前到“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

（http://csicc.moe.edu.cn/）进行认证，并持认证报告进行现场确认，否则不予

准考。考生务必在网报时认真核对填报的学历（学籍）信息，特别是学位证书、

毕业证书编号。 

 2.在港澳台地区或境外获得的学位学历证书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

认证。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6号辉煌时代大厦6

层，咨询电话：010-62677800。网址：http://www.cscse.edu.cn/。考生现场确

认时必须提供该中心认证书原件及其他所要求的材料。未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认证书的考生不得报考。 

五、网上报名、现场确认、资格审核、考试和录取等相关流程均详见《中央

财经大学2016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说明》（以下简称《招生说明》）。 

六、毕业生就业 

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按照定向协议就业，非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按学校

推荐、本人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办法就业。 

七、特别注意事项 

（一）按照学校相关管理规定，超过基本修业年限的延期毕业研究生须按照

学校规定缴纳学费，不参加奖学金评定。延期毕业期间学校原则上不安排住宿。 

（二）其他注意事项参见《招生说明》。 

八、联系方式 

欢 迎 访 问 我 校 研 究 生 院 主 页 (http://gs.cufe.edu.cn) 和 会 计 学 院 主 页

（http://soa.cufe.edu.cn）。有关研究生招生报考、成绩发布、复试方案、政审调

档及录取等信息随时在我校网站研究生院主页“招生工作”中发布，不予另行通

知。 

研究生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010-62288344 

会计学院审计硕士办公室咨询电话：010-62288839 


